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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低水平书写实验样本的可采性

◆任诗雨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重庆４０１１２０)

【摘要】在笔迹鉴定实践中,低水平书写字迹往往由于书写人文化水平低、书写活动少等原因,难以搜集其自然样本,

然而单纯依靠实验样本鉴定难度则会较大.基于此,应从是否伪装笔迹、采集实验样本、综合分析笔迹特征等方面出

发,最大程度挖掘实验样本的鉴定价值,以提升低水平书写实验样本的可采性,从而提高低水平书写笔迹鉴定意见的

真实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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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某鉴定机构受理的笔迹鉴定案件分析可知，低水平

书写笔迹鉴定常见于冒用身份证注册公司或信用卡、土地拆

迁补偿纠纷、村镇地区的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件中。 加之近

年来，个人委托非诉鉴定案件的数量逐年增长，低水平书写

笔迹鉴定所占比重也逐步增大。 由于该类签名笔迹字数

少，搜集样本难度大，因此得出确定性意见的难度大。 以

２０１９年为例，笔者参与的笔迹鉴定案件中，低水平书写笔

迹鉴定占比约１８．８％，其中无法出具明确意见的比重高达

３１％。 因此，为提高低水平书写笔迹鉴定意见的真实可靠

性，本文以一起实际案例为切入点，对低水平书写笔迹鉴定

的难点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案情简介

某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案件

中，原告余某起诉被告要求返还土地征用款。 审理过程

中，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双方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原告当庭表示并未签署过该份合同，否认该合同上

签字的真实性，而第三人村委会则表示该合同系原告妻子代

签。 法院为查明事实，特委托某机构进行笔迹鉴定，鉴定

要求为该合同上余某姓名是否其本人或其妻子袁某的笔迹。

二、检验过程

(一)对检材的整体检验

检材系普通 A４纸印制的格式合同１份２页，其上落款

时间标注为１９８８年，纸表泛黄，但并未检见明显异常保存

痕迹，表观特征与保存年限、保存环境相符，系正常保存。

检材字迹书写水平低，书写熟练程度较低，书写速度较慢，

运用ZSA３０２体视显微镜进一步检验，发现：检材字迹系黑

色签字笔书写形成，虽个别单字笔画有重描痕迹，但大部分

单字笔画运笔及连笔自然流畅，笔画照应关系协调，并无伪

装、仿写迹象，字迹笔画完整清晰，笔迹特征反映明确。

(二)对样本的整体检验

本案中被鉴定人年龄都在５０岁至６０岁之间，常年务

工，受教育程度低，平时书写活动少。 因此，同期自由样

本搜集难度大，委托方经多方搜集，最终仅能提供的样本

为：余某样本(样本字迹１)的自然样本１份(标称时间为

１９９３年)，诉中样本２份(标称时间均为２０１９年)，实验样本

１份(２０２０年书写)；袁某样本(样本字迹２)仅有２０２０年在法

庭书写的实验样本１份。

样本字迹１中自然样本为行楷体，诉中样本为行书体，

二者书写时间相距二十余年。 将余某所写样本字迹进行相

互比较检验发现：虽然仅有一个案前签名自然样本，但其与

案后三份不同时期的样本字迹一般特征相近，除书写速度提

高造成连写动作增加以外，运笔、连笔、笔顺、部件搭配等

笔迹细节特征基本一致，能够充分反映同一人的书写习惯。

样本字迹２书写速度较快，将其中所有姓名字迹进行相

互比较检验发现：其字体字形、组合布局等一般特征基本相

同，部件间的搭配、运笔、反笔顺等细节特征基本相同，且

并未检见模仿和伪装痕迹，反映出书写人书写习惯的独特性

强、稳定性高、多样性表现少。

(三)对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的比较检验

笔者对本案中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细节特征的分析如

下：(１)检材字迹“余”字撇画及点画为反笔顺，“业”部和

“中”部为反笔顺，而样本字迹１均为正笔顺。 此外，单字

结构搭配等其他细节特征也不同，二者间特征差异应属本质

性差异，不是同一人所写。 (２)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２的

“余”字“人”字头写作为“八”字头，撇画及点画反笔

顺，“业”部、“中”部反笔顺，字头字底搭配位置，“贝”部

笔画的搭配位置比例关系等细节特征均相同，二者间相同特

征为独特稳定的个性特征，属本质性符合，应是同一人

所写。

(四)综合评断

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１间的特征差异点数量大且均为本

质的差异；而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２的特征相同点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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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字均出现反笔顺连写的特征具有独特性和稳定性。 虽

然无自由样本供检，但在大量实验样且书写自然正常的条件

下，其相同点应是本质性符合。 故最终认定检材字迹不是

余某本人所写，是其妻袁某所写。 在庭审中袁某辩称其未

当庭书写过实验样本，试图否定鉴定结论，被法庭驳回，这

也从侧面印证了鉴定意见的正确性。

　　 　　

　图１　检材字迹　图２　样本字迹１　 图３　样本字迹２
三、分析体会

教科书认为：实验样本在笔迹检验中一般只起参考、辅

助作用，这已成为鉴定人的共识。 而在司法鉴定实践中，

大量案件的当事人文化水平低，平时书写活动很少，搜集自

然样本难度大，因此委托方只能要求鉴定人以实验样本鉴

定，已成为当前笔迹鉴定中一大难题。

被鉴定人余某的自然样本仅１份且年代久远，但结合实

验样本，正好说明其在几十年内书写技能并没有得到显著提

升。 因为时间间隔久远，正好反映了其书写习惯的长期稳

定性，样本字迹１总体上具备供检条件，由此作出的否定结

论依据充分。 被鉴定人袁某只有实验样本，且与检材字迹

的书写时间相距久远，从传统鉴定认知方面看，比对条件并

不充分。 鉴定人能够作出认定意见的前提：其一，由于袁

某的文化水平低、长期务农，且与样本字迹１差异明显，可

以判断其对余某的名字未经长期练习和模仿；其二，检材字

迹与袁某样本字迹之间笔迹细节特征符合程度高，且在大量

实验样本字迹中均有相同的个体特殊性反映，说明其符合特

征既有独特性、又具有稳定性，据此鉴定人作出肯定同一的

鉴定结论的依据充分。

四、低水平书写人的实验样本字迹可采性

笔迹鉴定实践中，有一定数量的案前自然样本即可满足

供检条件，因案前样本没有伪装，能真实地反映书写人的书

写习惯。 如果案前自然样本数量少，才需适当补充实验样

本或结合诉中样本进行检验。 实验样本一般具有三个不确

定因素：一是因为与检材字迹的书写时间相距久远，书写人

的书写习惯可能发生变化；二是书写人可能因紧张等情绪影

响，造成笔迹特征的改变；三是书写人存在故意伪装的可能

性，影响鉴定人对笔迹特征性质的评判。 综上，鉴定人对

笔迹实验样本的比对价值始终持谨慎态度，甚至于许多笔迹

鉴定案件因仅有实验样本而退案。

本案使笔者开始思考低水平书写人笔迹实验样本的比对

价值，从哪些方面入手，可以寻求突破，在有限的样本中，

最大程度地挖掘有价值的特征，提高低水平书写者实验样本

的可采性，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供大家探讨。

(一)了解相关的概念

书写水平即对书写技能高低的一种判断，在笔迹鉴定理

论中，一般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一般来说，书写水平

高的人，写字的规范化程度、熟练程度越高，运笔流利自

然，结构比例恰当；书写水平低的人往往写字的规范化程

度、熟练程度低，字的间架结构、笔顺等较为不规范。 实

践中常见的低水平书写者，多是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生活

中书写活动少，只会熟练书写自己的名字，对于其他单字的

书写熟练程度较低，有的低水平书写者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

无法流畅自然地书写。 没有系统化的学习经历，以及缺乏

长期练习，这是造成书写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二)了解案情和当事人背景。

书写水平可以随着年龄增长、书写活动的增多或减少而

产生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对低水

平书写人而言，往往一旦停止练习书写，其书写习惯就会停

止变化，保持相对稳定，本案中余某正是如此。 因此，鉴

定人需要对书写人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社会经

历、个人爱好、家庭背景，以及与案件相关当事人的关系等

信息进行全面的了解，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分析当事人应

有的书写水平和书写能力与检材样本是否相匹配，对检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作出客观、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三)判断是否伪装笔迹。

书写人有时为了隐藏事实或逃避鉴定，会凭主观意识改

变自己的笔迹，常见的伪装笔迹手法一般性伪装和左手伪

装。 一般性伪装笔迹，往往采取降低书写水平、改变字的

形态、破坏字的结构、改变笔画形态等手段。 因书写水平

是长期练习的结果，降低书写水平是书写水平本身较高的群

体才能达到的手法，不属于本次讨论之列。 低水平书写者

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书写水平，正因其书写水平低，书

写人所掌握的书写技能不足以支撑其达到完美伪装的目的。

对于此类群体而言，改变字的大小或形态、破坏字的结构、

改变笔画形态、左手伪装等伪装手法相对容易识别。 总体

上，低水平书写者的书写习惯稳定性不强，相对高书写水平

者更不易伪装，即便存在伪装也更容易识别。

(四)多方面采集笔迹实验样本

笔迹鉴定中的实验样本，是指模拟一定的条件让书写人

按要求书写指定的文字，通常是尽可能与检材所形成的条件

相接近，如书写工具、衬垫物、书写姿势、书写速度等。 实

践中，低水平书写者往往没有现成的笔迹样本或样本不足，

因此，实验样本的采集尤为重要。 实验样本能否较好地反

映书写人的书写技能与习惯，取决于书写人是否配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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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采集样本的方式是否科学。 针对后者，鉴定人可以

采取以下方式，例如：让当事人分多次书写、单次大量书

写、变换速度书写、打乱顺序或将需检字迹编进文章中让其

听写等，通过上述方法采集实验样本，使书写人没有时间思

考如何应对，从而降低伪装书写的可能性。 在采集的过程

中，鉴定人也应观察书写人的特殊运笔和笔顺等通过静态笔

迹不易发现的书写习惯特点，并注意书写人的情绪、态度等

是否配合。 要从数量上保证实验样本的充分性，样本的数

量越多，越能够充分地反映出书写人的书写习惯特点，便于

鉴定人找到有价值的笔迹特征。

(五)挖掘有别于规范字体的书写习惯

文化水平越低，日常书写机会越少，则越容易对文字产

生错误的记忆，其在笔迹细节特征上的表现往往是错字、别

字、反笔顺、缺少笔画等。 其中，错别字特征具有易变性，

仅在作为符合特征出现时价值较高；而笔顺特征属于较稳定

的特征，无论作为符合点还是差异点都有较高价值；多处反

笔顺写法，是脱离书写规范要求的特殊笔顺，日常生活中出

现概率较低。 这些特征对于低水平笔迹检验都有着重要

价值。

(六)综合分析评判笔迹特征的价值

笔迹是书写动作的反映。 人的书写习惯具有长期稳定

性，但反映在笔迹特征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种变化是

否合理，需要结合当事人的书写能力和背景判断，其变化程

度与当事人的书写能力、年龄增长、生活经历等是否匹配有

关。 鉴定人需要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对检材字迹和样本

字迹的特征点进行全面的检验，客观分析其符合点和差异点

的性质，进行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五、结束语

低书写水平笔迹鉴定实践中，往往更多地依赖实验样

本。 鉴定人首先应具备对书写习惯的全面认识，在大量实

验样本中发现反映其书写习惯的稳定性、独特性的特征，充

分发掘实验样本的价值，为低水平笔迹鉴定提供客观而可靠

的依据，以此提高实验样本的可采性，使其达到与平时书写

的自然样本具有等同的价值。 当笔迹特征的独特性、稳定

性二者同时满足时，哪怕是实验样本，鉴定人员也可以大胆

地作出鉴定结论，而不用拘泥于“实验样本一定供检条件

差”的固有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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